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智控”、“上市公司”或“公

司”）拟以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作为收购主体以现金方式购买 H&T 集团旗下的

Westfalia Metal Hoses Group 相关的股权资产及非股权资产（以下简称“WMHG”）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 WMHG100%的

股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股票未因本次交易而停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

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修订）》《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

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2019 年 2 月 11 日）等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对本次

交易相关方及其有关人员在上市公司首次公告日（2019 年 4 月 3 日）前六个月

（即 2018 年 9 月 28 日至 2019 年 4 月 2 日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深圳分公

司”）取得相关查询结果。上述交易相关方及其有关人员包括万通智控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项目参与人员，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等

参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中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以及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 

根据自查结果和中证登深圳分公司查询结果，在 2018 年 9 月 28 日至 2019

年 4 月 2 日，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及相关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

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本次交易双方参与商讨人员仅限于双方少数核心管理层及必要的中介机构

人员，以尽量缩小本次交易的知情人范围，同时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及必要的中

介机构签订了保密协议，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人员均填写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档案，报备上市公司。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



选择性信息披露和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不存在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重

大资产购买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

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之签章页）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7 日 

 


